
台南市立白河國中心理測驗實施內容 

一、時間：於 106年 9月 1日~9月 31日的輔導活動課程 

二、對象：本校七年級學生 

三、流程： 

(1)由輔導老師指導，進行說明與施測。(一節課) 

(2)批改及製作測驗結果與分析。(課餘時間) 

(3)課堂解說，並紀錄及回饋心得感想於生涯手冊(一節課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成果照片 

照片 照片 

心理測驗施測 心理測驗結果解說 

 

 

測驗結果填寫 測驗說明及心得 


